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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先生优生学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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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上海 200240；淮阴师范学院生物系，江苏淮安 223001） 

 

摘  要：潘光旦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优生学家，他引入了西方优生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利用中国的历史文

献，结合中国当时的现实问题来进行研究。其研究及著述工作推动了我国早期的优生运动，促进了遗传学在社

会中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指导人与社会持久位育的新人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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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光旦先生是一位集各种专家称谓比较多的学者，被称之为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谱牒学家、

性学家、教育家等等。之所以获得如此殊荣，那是因为他在以上的各种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但他的老本

行，则无疑是优生学。近代中国的优生学引自西方，本土的学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上有其独特贡献和成果

的，也只有潘先生一人。近来潘先生逐渐被学界重新关注，但其影响主要是在社会学科。在优生学领域内，大

多数《优生学概论》之类的出版物对潘先生虽有介绍，但皆语焉不详，只有李崇高在《中国优生科学》一书中

对潘先生的谱牒学研究有较详细的述及。[1] 冯永康在《中国遗传学史》一书中，张慰丰在“优生学发展述评”
一文中对潘先生虽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对其优生学基本观点的介绍却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在本文中笔者拟对

潘光旦先生所做的优生学工作作一具体的介绍和评述。 

 

一、早年接受的教育和训练 

 

    潘光旦（1899－1967），原名光亶，别号仲昂，江苏宝山县人，从1913到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学习

（1914年参加跳高锻炼时受伤锯去一腿，休学了两年），1922年9月到美国留学，先入达茂大学（Dartmous 

College）插班学习生物学，1924年7月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即赴美国著名的纽约州长岛冷泉港镇优生学

纪录馆作人类学与优生学研究一年。1925年9月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于1926年

夏获硕士学位。在1923、1924、1925、1926年夏，他都分别在长岛冷泉港、卡拉奇研究院、麻塞区塞州林洞镇

的海滨生物研究所参加优生学、内分泌学、单细胞学的暑期学习和培训。1926年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北京、

长沙、昆明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授，主讲心理学、优生学、家庭问题、进化论、遗传学、西洋社会思想史、中国

社会思想史、人才论等课程，曾担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

务。[2] 

    潘先生所接受的专业训练主要是生物学和优生学的，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遗传学时，是著名遗传学家摩尔

根的学生，其英文水平之好，曾得到摩尔根的高度评价。[3]在冷泉港接受优生学培训时，又得到著名优生学家
达文波特的指导，在他留学归国时，曾倾其囊中所有，购一套《达尔文全集》带回。这样的专业训练奠定了潘

先生扎实的生物学根基，回国以后虽然他主要活动在社会学领域，但其研究的立足点始终是生物学的。 

    潘先生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他治优生学多以中国古代的资料为主。这一方面是家学渊源外，另一方面是

他在清华学校读书时，课余花了很多时间研读中国的各种典籍，就是到美国留学时，他还随身带了一部缩印的

《十三经注疏》。美国的教师经常请他吃饭座谈，向他请教中国的文化问题。 

    早期的这种中西并重的训练奠定了潘先生后来一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路，这一点在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前为

梁启超主持的一门《中国五千年历史鸟瞰》所交的作业《小青的分析》就可以看出来。梁任公先生评他的“研

究方法”得当，当时一位教德文的美国教授评他的“资料”比同类的西方资料都好。潘先生所受的这种训练，

 



正如他在后来回忆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时所总结的那样，是一种“自由教育”的结果。[4] 

    当年梁启超先生评价他：“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泛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

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
[5] 潘先生后来的学术成就虽非止于一，但趣味实是有所集中的，而这个集中的方向，就是优生学。 

    优生学（Eugenics）的学科性质与医学相似，它是建立在遗传学与进化论基础上的一门应用性学科，当年

在美国优生学馆学习时，潘光旦就整合了优生学科创始人高尔顿和美国优生学领袖达文波特对优生学的定义而

别拟了一个新的定义：“优生学为学科之一，其所务在研究人类品性之遗传与文化选择之利弊以求比较良善之

蕃殖方法，而谋人类之进步”。优生学的研究内容，潘先生亦分其为三方面：一是研究“人类一切品性之遗传

问题”，相当于现在的基础优生学；二为“文化选择或社会选择之利弊问题”，部分相当于现在的社会优生学

与环境优生学；三是如何“提倡、如何推行一种比较良善之蕃殖方法”，[6]现在的临床优生学可算是其中的一
部分。潘先生的研究是三方面皆有，而着力最多的，当是第二方面，即通过对中国多种历史资料的分析来研究

各种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对中国人口素质的影响。 

 

二、以中国的历史文献、谱谍为材料， 

研究伶人、画家、科举等方面人才的遗传 

 

    西方的优生学在最初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注重对不同人群的性状，特别是心智特征进行观察、测量和记

录，并以数理统计的方法来分析它们的遗传特点，家系分析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研究内容。潘先生在回国后，则

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如经史子集、笔记小说、诗词曲话、地方志、谱牒等为材料，研究伶人、画家、科举

等方面人才的遗传规律。此类的成果包括《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近代苏

州的人才》、《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武林浏览与人文地理学》等。以《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为例，潘

先生收集整理了近代自嘉庆十七年起到民国二十三年约120年间共十个血缘网，计一百七八十个家系的伶人资

料。系统分析了他们的地理分布、社会阶层分布、移殖和血缘关系，从血缘和婚姻关系方面来解释一些伶人在

演艺方面的特殊才能，用生物学的“类聚配偶律（Law of Assortative Mating）”以及不同阶层之间婚姻的

“隔离”来解释伶人世家的形成和不同“脚色的奕世蝉联”。例如在他所列第一血缘网中，陆氏家系中二世七

个伶人，有五人是小生；徐氏三代四个伶人中，全是小生；俞氏三世七个伶人中，五人是武生….. [7]这里虽然
有子承父业的因素在里面，但不同角色所需要的特殊嗓音、体格、气质等却不能不体现出遗传的重要影响。 

    中国家谱和方志的编撰历史源远流长，它不仅是一种历史学的文献，亦可以看着是一种人类生物学的文

献。在潘先生之前，丁文江就认识到这一点而于1919年作《哲嗣学与谱牒》一文，但丁先生只是论及谱牒与优

生学的关系而未作具体实证之研究，同样在1923年以优生学观点来研究《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时，丁先生

的研究涉及的历史跨度久而统计不免粗疏。[8]而在《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的研究中，潘先生则把研究的时
间、地点和统计对象都作了严格的限定，并试图打通自己原来对家谱学与人才学的独立研究而沟通之。他不仅

收集家谱和方志中的名门望族资料，更从行状、墓志、乡会试的硃卷中寻找资料来补充。他第一步把《嘉兴府

志》以内所有的与人物有关的资料搜罗于一处，然后把许多人物按照其血缘关系归并为血缘系统，再把不同血

系之间的婚姻关系联缀为一个血缘网，这样建立的一个血缘网中收集了九十多个血系。在对这个血缘网进行分

析时，主要注意四个方面，一是由来，二是世数及人数，三是婚姻关系，四是关于盛衰兴亡的论证。在论证盛

衰兴亡的原因时，他批评了风水和因缘果报之说的不经，而以移徙、婚姻及夭寿来解释。他发现，在九十几个

血系中，至少有44个已知是从外地移入的，而移民之易形成世家大族，正是潘先生在《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

等书中一直强调的把移民看作一种人才选择的观念。潘先生发现，嘉兴的每个血系的世泽流衍平均到8.3世之

久，而非古人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这些血系中，潘先生发现了560根红线，标志着280次婚姻关

系，这也正说明了“婚姻能讲类聚之理，能严选择之法，望族的形成，以至于望族的血缘网的形成，便是极自

然的结果。所聚与所选的，从大处看去是人，从小处看去，还不是许多遗传与环境的造成的优良品性么？” [9] 

    潘先生的这类研究，提供了一个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汇通于一处的重要范式。潘先生所做的，既是一种

社会学、谱牒学的研究，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遗传学的研究，是以历史文献中的人类心理行为特征等记载为材

料而进行的一种遗传规律的探讨。潘先生明言，收集这些许多伶人的资料的目的，“一所以示婚姻关系的密

切”，“第二个目的是在观察遗传的影响”。这在当时孟德尔、摩尔根等人所揭示的遗传规律还未被普遍肯定

和接受的情况下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近年赵功民、谈家桢等人编著的《中国遗传学史》亦与潘先生一席之

地，赵寿元先生在书中评价：“潘光旦作为我国优生学研究的先行者和著名的社会学家，为推动我国早期的优

生运动，推动遗传学在社会中的应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0] 

 

三、民族优生学研究 

 

    潘先生治优生学，他关注的重点对象不是个人，也不是国家，而是民族，所以他的许多研究集中在民族优

生学这个方向上。这一类的作品有《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1930年）、《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研究》

（1930年）、《民族的根本问题》（1936年）、《犹太民族与选择》（1936年）、《西班牙内乱的民族背景》

（1937年）《美国民族的兴起》（1937年）《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1937年）、《中国之民族问题》、《中

国民族自救中的人口问题》（1940年）、《再论卫生与民族健康》（1943年）、《评《民族素质之改造》》

（1943年）、《优生与抗战》（1944年）、《优生原理》（1949年出版，其中辑入了1935年发表的《基督教与

西洋民族健康》、《儒教与中国民族》等一系列有关宗教与优生的专栏文章）等等。这些研究体现了他将优生



的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对犹太、美国、西班牙、古罗马以及中华民族等中外民族的

历史研究而探寻一个民族所以兴盛、所以衰亡的道理，尝试对民族发展和民族特性的形成运用人口移徙、民族

混同、文化传统的影响等优生学原理进行解释，分析不同的文化势力之所以有利于优生和反优生的原因。另一

方面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民族卫生或民族健康的具体方法。 

    潘先生以为，中国人特性中所体现出的“私、愚、贫、病、乱”的民族病态是长期在自然环境和社会作用

下一种不适当的文化淘汰和文化选择的结果。而要民族振兴，民族卫生是最重要的出路。而民族卫生的路径，

他提出六点：一、在自然环境方面，救荒是目前最急迫的一条路。这种救荒不是救济，而是改革荒年与荒年的

成因，在于造渠工程和造林运动。二、在经济生活方面，是求国家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分配的利便与公允。要做

到这一点，大规模的改良农业是第一步，适度的工商业化是第二步。三、在社会生活方面，是都市化的控制和

家庭制度的整顿。他以为都市化不利于婚姻、居家与子民的养育，正起着一种反优生的作用。四、在家庭制度

方面，他提倡一种折中的家制，即保留大家庭的根干，而去其枝叶，家庭的组织兼收并蓄老、壮、幼三辈。

五、在政治生活方面，主张思想、言论、与学术的自由，以及国家仍须厉行一种科举举士的制度。六、在教育

设施方面，他提出教育的人文化与种族意识化，还有教育应适合性的分化。[5] 

    潘先生对引入西方的“民族卫生”这个提法一直是有所顾虑的，他“有鉴于西方民族卫生运动的覆辙，深

怕有一知半解的好事者出来大敲大擂，不但不足以推进此种运动，反足以阻碍它的健全的发轫 ”，所以后来他

用“民族健康”来代替“民族卫生”这一名词。他所提出的民族卫生或民族健康的方法不同于当时美国所采取

的对所谓“劣质人口”进行绝育或隔离的“优生学”措施，倒是更多地类似那种“改良环境及教育之学”的

“优境学”手段。这种手段并非是指望环境可以直接作用于人而使之体质及性格改变，而是通过改良自然与社

会而形成一个良性的选择环境，在此环境中人类的优良品质不至于被摧残、被淘汰，恶劣的品性不至于被选

择。 

    按优生学家皮尔逊（K.Pearson）的理解：优生学基本上是民族的，因民族而异，因为各民族的素质是不同

的，在一定意义上，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优生学研究，对一个民族为真的东西对第二个民族来说并非必然为

真，在一个民族中适用的社会控制在第二个民族中也许毫无作用[11]。我们看到，潘先生提出的民族卫生或优生
学措施与西方的偏重于生殖或遗传技术的优生是有明显不同的。他的理论基础侧重于他所提出的人文选择，即

主要通过对社会环境与文化的改进来促进人群中优秀分子的增加，这一点体现了他治优生学的中国特色。 

    他的民族优生学主张同样未能避免西方的优生学被批判的命运，沿着这个路径，后来他转向了民族学方向

的研究，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四、优生的基本观念和主张 

 

    张慰丰先生在《优生学发展述评》中指出，潘光旦先生在“30年代提倡节制生育、限制人口、禁止血缘相

近的男女“内婚”和早婚，以及指出同姓和表亲结婚的害处”；[12]冯永康先生在《中国遗传学史》中也称他：
“不仅向国人介绍和宣传优生学的理论，还提出节制生育、限制人口，禁止血缘相近男女的‘内婚’和早婚，

以及同姓、表亲结婚的害处等观点。”[10]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和研究一下潘光旦的作品就会知道，他对这些问题
的看法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潘先生在1928年利用其担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的机会，进行了一次有关“家庭问题”的问卷

调查，并结合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而形成《中国之家庭问题》一文，在文中对早婚、近亲婚姻、节制生育等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批评“迟婚之潮流，实弊多而利少”，“就一般之利害言之，则当为早婚为宜，”赞同

女子在20岁，男子在25岁前后2-3岁为合宜之婚姻年龄；针对一般人认为近亲有害的认识，他从遗传学角度指出

近亲既有可能有弊，亦可能有利，并以中外著名世家之人才迭出证明近亲结婚有利于家族优良品性的遗传，认

为美国有些地方的法律不允许中表结婚毫无道理；他不反对同姓婚姻，以为同姓之亲缘关系或远或近，其利弊

主要看其祖先家世是否“清白”；对于人口限制和节制生育，他认为“限制之时又不能不有限制”，即提出一

种有选择限制的观点，对于“社会价值高”的遗传品质中上的分子不但不要限制，还要开放，鼓励其多育，生

育限制应当从那些“社会价值低”的品质中下的分子开始。[13] 

    在此前1924年的《中国之优生问题》、1925年《生育限制与优生学》中，此后1931年《优生婚姻与法律---

-论《民法亲属篇·婚姻章》之优生价值》、1935年《生育节制的几个标准》、1941年《优生与人口政策》、

《生育的资格与责任》等文章中，潘先生多次地强调了自己的主张，其观点前后基本上是一致的。其间有所变

化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两类人口区分时所用的概念，一开始是以“社会身份高、社会价值高”的“需用

智力多”者与“社会身份低、社会价值低”的“需用智力少”者相区分（1928年），后来以“遗传良好的人是

有聪明智慧能教养子女的人”与“遗传不良好的人，亦即才智不足以教养子女的人”相区分（1941年）。二是

在抗日战争前，他比较赞同对人口进行限制，虽然在1928年他认同美日一些学者的估计，认为中国当时人口只

有二亿七千万。抗战开始后，他有时宣称“不反对增加人口”，也“不反对减少人口”，但当1941年当时的八

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奖励人口，提倡优生”的议案以后，他立即觉得很兴奋，以为“这样一个提案是抓着了民

族问题的痒处”。[14] 

    他其它的优生学主张还包括提倡母乳喂养、反对代乳和代育、反对儿童公育、提倡家庭教育、提倡男女教

育适当分化、认为择偶标准以“家世清白”最重要、赞同折中之家庭制、主张容忍一夫多妻制、反对贞节之习

尚、反对胎教而重胎养等等。 

    潘先生的看法和我们现在的一些婚姻政策与优生主张是有许多不同甚至相悖之处的，对此客观的介绍和历

史的评价都是非常重要的。他对人口以“社会身份高低、社会价值高低”来进行区分，当年就有周建人等与之

辩驳，以为是一种“阶级歧视”，现在看来周先生的批评还是很有道理的。至于提倡早婚、反对迟婚，他的论



点也是基于当时一些学者的生育统计研究基础上，虽与现在的研究结果不同，但谁是谁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

研究。潘先生的主张在当时就被许多人目为保守，但他的态度从来都是科学的，总以统计数据说话，而不用

“往往”、“不一定”、“据我所见”之类词汇。他对人口的看法是质量重于数量，其积极性就在人口膨胀的

当代也是不能忽视的。 

 

五、为优生学所做之译介、宣传与教育工作 

 

    在近代的中国，并没有可能采取法律或行政的手段来推行如美国、德国的优生运动，故优生学之作用于社

会，也就是宣传与教育两种途径。在潘先生之前，1919年就有陈寿凡、胡宣明等人将达文波特

（C.B.Davenport）的《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译入中国，题名为《人种改良学》和《婚姻哲嗣

学》，后来又陆续有王新命、高方、郭大文、卢于道等把英、美、日本等国优生学家的作品译入。潘先生在优

生学这一领域内没有此类概论性的译作，其所译的大都涉及优生中一些与他自己的研究相关联的专门问题，属

于连编带译的性质。如1935年他在关于性与养问题的系列“优生学谈座”里译介了高尔顿的《双生子---性养比

重的一个标准》、在1937年出版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中辑入了1929年译出的亨廷顿

（E.Huntington）的《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和1932年始译的明恩溥(A.H.Smith)的《中国人的特性》，此类

译作尚有《一个意国学者的战争之优生观》、《论种族才品的不齐》、《以色米的部落----一个反优生的血

统》等，这些译作以及他对西方优生学专文的介绍和评述促进了国人对优生学的全面了解。 

    潘先生是个极多产的作家，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国内、上海还是北京，他都充分利用各种杂志、报刊宣传和

介绍优生学的思想，许多作品都是先在报刊上登出，然后结集出版。他先后在《留美学生月报》（英文版）、

《留美学生季刊》、《时事新报·学灯》、《中国评论周报》（英文版）、《新月》月刊、《优生月刊》、

《华年》周刊等报刊任编辑或主编，也是这些杂志最主要的撰稿人。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5月到1932年3月他主

编的《优生月刊》和1935年1月到1937年5月主编的《华年·优生副刊》可算是当年中国优生学的专业刊物，他

在上面发表的文章涉及人类遗传学、进化论、人口学、民族研究、性学、婚姻、家庭等许多与优生学相关的研

究领域。他在英文版的《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长期任书评栏编辑，从1928年到1935年间发表

的书评篇目众多、内容广泛、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梁实秋先生称之为“不仅是书评的书评”），有效地促进了

中外学术界的沟通和相互了解，其中与优生学相关的部分亦是大头。[15] 

    潘先生在上海、北平、昆明等地多所大学任教的时候，优生学都是他所担任的主要课程之一，另外还有遗

传学、进化论、人才学、家庭问题等其它相关的课程。他任教的系科大多在社会学系，虽然他的学生中未见到

从事优生学研究的专业人士，但受他的影响，从进化或民族优生的角度来从事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人却很

多。即如著名的谭其骧先生，当年研究中国移民史的本科和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实际指导者都是潘先生。[16]课程
之外，他经常应邀进行多种临时性的学术讲演，其杖迹几乎可以说是踏遍全国各地，优生学及相关话题自然是

最主要的讲演内容。他提倡“新母教”，其优生与家庭主张常与女权主义者意见不同，故讲演时常挨骂，但奇

怪的是各地的妇女组织活动时还是喜欢请他去发表高论。 

    潘先生在1924年就建立了中国的优生学会，看来主要是他一个人操办起来的，据说参加者还有一些文化学

者、社会学家，[17] 其活动情况和参加人员尚未找到具体的历史记载。 

 

六、优生学研究与新人文思想的形成 

 

    优生学是一门极其特殊的学科，它以人及其种族的延续作为研究对象，一头以自然科学中的遗传学和进化

生物学为基础，一头又紧密关连着复杂的人和社会。潘先生在研究中既未象一般的遗传学家和医生那样只关注

优生的技术和手段，也未如大多数的社会学家那样只从社会的需要角度去论人。他在研究中一方面结合中国近

代特殊的历史条件而提出了民族优生的种种方法和出路，另一方面又在研究中会通了科学与人文、东方与西

方、历史与现实而提出了具有深刻内涵的新人文思想。 

    潘光旦新人文思想及其重要意义，现在已受到当代许多学者的关注，笔者不去重述，此处只就它与潘光旦

优生学研究的关系略作分析。 

    依笔者看来，潘先生新人文思想的形成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24年至1937年，这一阶段他所做

的是一种以生物学观点和理论来解释文化的还原论工作。这一时期他所发表的文章分别被编为《人文生物学论

丛》三辑。第一辑为《优生概论》，第二辑为《人文史观》，第三辑为《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人文生物

学”这一名词的最早使用者为美国柏尔教授（Raymond Pearl），潘先生以为自己所从事的优生之学，“以生物

为体，以社会为用，采遗传选择之手段，以达人文进步之目的”，[18] 与“人文生物”之意义，最相吻合，故
取它来作为自己优生学及其它相关作品的总称。这一“人文生物学”观念的趣味，以及他“以生物的现象或原

则来解释文化”的理由，在他1931年发表的《文化的生物学观》一文中有很好的说明。他说：“生物学家观察

文化和解释文化，有一个假定，就是：文化盛衰由于人才消长，而人才消长由于生物原因……所谓生物原因有

三：一是变异，二是遗传，三是选择或淘汰。选择有两种，因了自然势力而发生的叫做自然选择，因了社会与

文化势力而发生的叫做文化选择。”[19]   

    新人文思想形成的第二阶段大约是193４年至1947年间。这一阶段潘光旦的研究仍然以优生学为立足点，但

更多地把优生学中的生物学观念与解释人类文化的其它传统与现代思想相综合。他译注蔼理士的《性心理

学》、赫胥黎的《自由教育论》，著有《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荀子与斯宾塞尔论解蔽》、《说本》、



《明伦新说》等多篇后来被辑入《优生与抗战》、《政学罪言》、《自由之路》的文章。这些文字与以前的相

比，所涉及的论题更为现实、所引证的资料更为广泛、所持的论点也更为中和扎实，作品不仅体现出其“通学

之才”的研究特点，亦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后在1946年给费孝通《生育制度》作序的《派与汇》一文

中，潘先生综合中西方的古人文思想、生物位育论、社会学的功能学派思想、美国学者的实验论和工具论，以

及关于整体的人的科学等五个头绪而正式提出新人文思想这一概念。 

    潘先生的新人文思想是一种社会学的汇通之学，他所做的会通工作，应当说是建立在其一生的优生学研究

基础之上的。这一会通的完成，也说明了潘先生所从事的优生学工作的独特之处。他的优生学工作，决不会导

致狭隘的种族主义，反而会成为文化多元论的基础。费孝通先生在他八十岁生日展望人类学未来时所言的：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正是对这一思想最好的说明。 

    在潘先生这里，优生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建立在现代遗传学和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的应用学科，而是一个对

“囫囵的”人所进行的一种整体研究，只有这种研究才能成为社会学、教育学等一切以人为对象的社会举措的

基础和出发点。这种研究的取向与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西方风行起来的社会生物学研究有异曲同工之

妙。威尔逊等人的社会生物学从研究蚂蚁、黑猩猩等社会型动物的行为入手而建立起一套可用之于解释人类社

会行为的理论，潘先生则是直接通过对人类历史进行一种生物学取向的研究而提出理解人与物、人与人关系的

新人文思想，以及人与社会如何达到最佳位育状态的三纲六目的社会学理论。对它的重要意义最恰当的评价莫

过于费孝通先生总结的一段话：“达尔文只阐明了‘人类的由来’，而潘先生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着眼于

‘人类的演进’。他发挥了中国儒家的基本精神，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改进遗传倾向和教育去培养日臻完善的人

的身心素质。因之先生所提倡的优生学和社会学是一门包罗众多科学知识，融会贯通而成的综合性、完整性、

实用性的通才之学，开辟了新人文史观的端倪。[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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